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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引进投资人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或“公司”）及其二十

四家子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被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高院”）

裁定受理重整，并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海南高院裁定确认《供销大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二十四家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执行

完毕。根据《重整计划》中“先重整，后引战”的相关安排，预留了 531,776.87

万股重整转增股票（以下简称“转增股票”）用于引进重整投资人及改善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和现金流。 

二、引进投资人的进展情况 

㈠ 引进产业投资人的进展 

2024 年 1 月 3 日，公司与中国供销商贸流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

销商贸”）、北京中合农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合农信”）、

中合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合联”）签订了《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协议》（以下简称“产业投资人投资协议”），供销商贸、中合农信、中

合联作为产业投资人以现金 13 亿元合计购买 26 亿股转增股票，并牵头组织引进

财务投资人，详见公司 2024 年 1 月 4 日《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4-002）、《关于与产业投资人签订投资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0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引入产业投资人及财

务投资人相关事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2024 年 1 月 20 日《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2）。 

2024 年 3 月 6 日，产业投资人全部投资款项支付完毕，2024 年 4 月 2 日，

产业投资人认购 26 亿股转增股票的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中

合农信，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详见 2024 年 4 月 8 日《关



 

 

于产业投资人认购股份完成过户、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暨引进投资人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 

㈡ 引进财务投资人的进展 

2024 年 3 月 18 日，公司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聚信大集壹号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深圳北置来远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泰安北置大集

壹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易方新能源科技（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

订了《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批财务投资人投资协议》，上述第一批财

务投资人合计以现金 19.8 亿元购买 18 亿股转增股票，详见 2024 年 3 月 19 日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与第一批财务投资人签订投资

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2024-022）。 

截至 2024 年 4 月 10 日，公司已收到上述第一批财务投资人的全部认购款 

19.8 亿元，公司将按照协议约定办理第一批财务投资人认购股票过户事宜。 

根据产业投资人投资协议，视供销大集经营所需及届时市场行情，产业投资

人牵头组织第二批财务投资人，在 2024 年 9 月 30 日前，购买剩余转增股票，公

司将按照协议约定推进第二批财务投资人引进事宜。 

三、其他事项 

1.关于第一批财务投资人认购转增股票过户的具体实施最终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办理完成需要的具体时间尚不确定。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

项》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产业投资人在取得股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财务投资人在取得股份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双

方存在控制关系或者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3.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定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一日 


